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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阳台设计问题
其他小区也有
如何解决？听听有关部门怎么说

昨天，本报A08版刊登的报道《顶楼阳台没有顶 下雨
天成“水库” 荣安香园二期数十名业主很苦恼》引发了较大
的社会关注。昨天上午，有读者通过微信后台向记者反映，
宁波其他小区也存在类似问题。

其他小区也有类似问题

保利印江南二期顶楼的业主陈先生向记者反映，他是
2016年7月份购买的住房，今年6月份交付，“我们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甚至还要严重！”

陈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房子中有一部分是四面围墙的，
中间有大概15平方米的面积。之前是打算改成阳光房的，
销售人员也口头承诺过可以封闭成阳光房，但现在却因为政
策变动无法动工，对生活造成了影响。为此，他们二期顶楼
的24位业主联合起草了一份请愿函，想发给住建、规划、城
管等相关部门，讨要说法。他们认为，露台现浇是开发商售
楼时的卖点之一，购房者也已支付可拓展面积的额外成本。
如果政策发生变化，应该由开发商和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
调，不应由业主来承担因此带来的损失。

记者了解到，现在有很多楼盘，顶层的阳台、露台都是开
发商赠送的，当初业主买房的时候，销售人员都表示可以封
闭成为阳光房，但是相关细节并没有写入合同。

整改需要经过审批统一施工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市“三改一拆”办公室的刘主任。他
明确表示，政策既然制定出来了，就要严格执行，不会存在人情
执法的问题。只要认定为违规违章建筑，就必须一律拆除。

“三改一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开发商在当初销
售的时候，往往会采取口头承诺的方式暗示业主顶楼是可以
加盖顶棚或者阳光房的，但是实际上政策早就明确规定这是
不允许的，“正是某些开发商试图打擦边球，为吸引购房者随
意给出承诺，导致了我们后期执法难度的增加。”

记者还了解到，如果顶楼要加盖雨棚或者遮蔽物，是需
要规划部门统一审批，并在城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下，才可
以统一施工的，每个业主各管各私自搭建是不允许的。

采访时，记者也感受到，顶楼加盖顶棚的问题确实关系
到部分业主的切身利益。出现这种情况，开发商应该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积极应对最新的政策变化，和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共同拿出一个解决方案，维护业主的合法利益。

记者 毛雷君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文/摄）昨天上
午9时，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局）直
属二中队组织力量，对东部新城某小区29
幢一处违法搭建的阳光房进行了拆除。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处阳光房搭在露台
上，钢结构的框架已经建好，大约有10平方
米。几个工人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在场的城管
执法队员告诉记者，拆除工作约需进行一天。

今年5月份，为了控制新建小区的违法
搭建现象，鄞州区全面推开“三位一体”防控
体系，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住建局+属
地街道”三家单位，在辖区新交付的小区进
行驻点，通过整合各方力量、共享有效信息、
联合巡查管控，提升小区防违控违能力。该
小区是这次“三位一体”防控小组的首批驻
点小区。进驻后，防控小组给每位业主发了
宣传单，提前告知业主哪些违法搭建行为不
能做。近三个月来，经过解释沟通，大部分
业主最后都理解了防控小组的工作，没有发
生违法搭建现象。

8月14日，防控小组发现，29幢某业主
有搭阳光房的苗头，遂到现场通知业主不要
搭建。业主没有同意，并趁防控小组不注
意，迅速搭好了阳光房框架。鄞州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城管局）直属二中队发现后，马上
联系业主，让其自行拆除违法搭建，但业主
始终不同意。

前天，经多次沟通无效后，中队对该业
主下发了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昨天，
为了防止其行为在小区造成示范效应，城管
执法人员对违法搭建实行了强拆。

“违法搭建阳光房不但破坏了小区的结
构，影响了小区的整个环境与美观，同时也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对于这种行为，城管部
门会坚决依法处理，请个别业主不要再抱侥
幸心理。”城管执法人员说。

进行时三改一拆

工人对违法搭建进行拆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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